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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時發佈

賢能建議自願於香港聯交所除牌

新加坡，二零二五年七月四日—賢能集團有限公司（新交所：41O╱香港聯交所：1730）（「賢能」或「本公司」，連同
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謹此宣佈，由於成本及效用原因，其董事會已於二零二五年六月三十日一致通過建議自願
撤銷本公司股份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香港聯交所」）主板的上市地位（「建議除牌」）。賢能擬於建議除牌後
保持其股份於新加坡證券交易所（「新交所」）主板的現有主要上市地位。

於建議除牌後，股東可選擇(i)持有其股份（於最後買賣日期後將不再於香港聯交所買賣）；或(ii)待股份存託於CDP後，持

有於新交所上市及買賣的股份。

建議除牌目前處於初步階段，須經LHN股東於股東特別大會上批准，並須滿足多項條件，包括獲得香港聯交所上市委員會

的批准。

建議除牌的主要原因如下：

（a）	自在香港聯交所上市日期起12個月內，股份於香港聯交所的平均交易量為2,117,864股，佔同期香港聯交所及新交所

的總交易量的0.31%(1)。於二零二四年七月一日至二零二五年六月三十日的最近一個歷年，平均交易量減少至64,366

股，佔香港聯交所及新交所總交易量的0.02%(2)。這顯示來自香港投資者的需求甚微，難以推動股份於香港聯交所流

通，香港的股東數目有限及香港的交易量低即證明了這一點。這反映了投資者傾向於在其當地交易所新交所持有及交

易股份。因此，本公司尚未有適當機會利用香港聯交所平台在香港進行任何二次股權集資活動；及

（b）	維持股份在香港聯交所的上市地位已產生並將繼續產生額外的上市及相關成本，包括但不限於合規成本、營運複雜

性及履行現行監管義務投入的時間。

附註：

(1)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於香港聯交所上市日期）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在香港聯交所的平均交易量除以同期香港聯交
所及新交所的總交易量。

(2)	於二零二四年七月一日至二零二五年六月三十日在香港聯交所的平均交易量除以同期香港聯交所及新交所的總交易量。

基於上述理由，董事認為，建議除牌符合股東及本公司的整體最佳利益。

董事會預計，建議除牌不會減少賢能的資產淨值或每股盈利或對本集團業務造成不利影響。相反，建議除牌有望為賢能節

省成本。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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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賢能集團有限公司

賢能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為「本集團」）為總部位於新加坡的房地產管理服務集團。憑藉其
空間優化專長，本集團擁有為其業主及租戶創造價值的能力。

本集團目前有四(4)個主要業務分部，即：(i)空間優化業務；(ii)物業開發業務；(iii)設施管理業務；及(iv)能源業務。

就空間優化業務而言，本集團收購其自有物業、簽訂未使用、陳舊及使用率低的商業、工業及住宅物業總租約，並透過重

新設計及規劃將彼等轉變為更高效實用的空間，其後由本集團租賃予其租戶。本集團一般可通過空間優化增加物業的可租

用淨面積以及每平方英呎的潛在租金收益，從而提高物業的價值。

物業開發業務主要涉及(a)如收購、開發及╱或銷售各類物業等物業開發活動；及(b)與物業開發、物業投資及物業管理業務

相關的物業投資活動。

本集團的設施管理業務主要向其租賃及管理的物業及外部實體提供停車場管理服務及物業維護服務（如清潔、設施及水電

供應以及維修及一般維護）。

本集團的能源業務所提供的可持續能源解決方案包括電力零售業務、提供電動汽車充電站及為我們管理的物業和客戶安裝

太陽能發電系統。

本集團於新加坡、印尼、緬甸及柬埔寨擁有業務營運。

為及代表賢能集團有限公司刊發

更多資料請聯絡：

投資者關係及媒體聯絡：
Emily	Choo

電話：+65	97346565

電郵：emily@gem-comm.com

Royston	Tan

電話：+65	97664836

電郵：roystontan@gem-comm.com


